
总说明

工程名称：南京市第三中学、南京市文枢初级中学电力安装工程

	一、工程概况：
1.工程名称：南京市第三中学、南京市文枢初级中学电力安装工程
2.工程地点：江苏省南京市秦淮区
3.工程规模：南京市文枢初级中学新建箱变（受电卷册）的电力电缆、电缆保护管、电缆头、电缆试验、防火堵洞等；南京市文枢初级中学（配电工程）的组合型成套箱式带高压开关柜变电站安装630kVA、灭火器、接地装置、电缆保护管等；南京市第三中学增容项目（配电工程）的组合型成套箱式带高压开关柜变电站安装500kVA、低压开关柜、接地装置等以及土建工程等和未载明但为完成本工程所必须的全部工作（包含清单及图纸范围内的全部内容）。
二、编制范围、内容及界面：

1.编制范围、内容：

南京市文枢初级中学新建箱变（受电卷册）的电力电缆、电缆保护管、电缆头、电缆试验、防火堵洞等；南京市文枢初级中学（配电工程）的组合型成套箱式带高压开关柜变电站安装630kVA、灭火器、接地装置、电缆保护管等；南京市第三中学增容项目（配电工程）的组合型成套箱式带高压开关柜变电站安装500kVA、低压开关柜、接地装置等以及土建工程等和未载明但为完成本工程所必须的全部工作（包含清单及图纸范围内的全部内容），乙方应根据甲方提供的施工图纸、方案，按照本合同、招标文件的要求，保质保量的完成符合要求的全部工程，并负责按国家、江苏省及南京市有关部门颁发的最新工程施工标准及验收规范和施工图纸、方案进行验收和交付，同时提供相关材料的合格证、验收报告和工程竣工验收时相关的一切资料；

2.具体详见工程量清单。
三、工程量清单编制依据：

1.《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GB50500-2013、《房屋建筑与装饰工程计量规范》GB50854-2013、《通用安装工程工程量计算规范》GB50856-2013；
2.《江苏省建筑与装饰工程计价定额》（2014版）、《江苏省安装工程计价定额》（2014版）、《江苏省建设工程费用定额》（2014）《江苏省修缮建筑定额》（2009版）等；

3.《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关于贯彻执行<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GB50500-2013）、9本工程量计算规范及2014年江苏省计价定额和费用定额的通知》(苏住建价〔2014〕4号)；

4.与建设项目相关的标准、规范、技术资料；
5.施工现场情况、工程特点及常规施工方案。

四、工程质量要求：

按照现行建筑工程国家质量验收规范体系，各级（检验批、分项、子分部、分部、单位工程）质量验收需要达到合格要求。

五、暂列金额：约5.5万元。
六、甲供材料、暂估价材料、专业工程暂估价、独立分包工程、招标代理费：

1.甲供材料：无。

2.甲指乙供材料及工程：无。
3.材料（工程设备）暂估价：无。

4.专业工程暂估价 ：无。

5.独立分包工程：无。

6.招标代理费：无。

7.不可竞争费：安全文明措施费基本费、规费、税金。
七、其他须说明的问题：

（一）工程相关说明：无
 （二）共性问题

1.本工程施工期间产生的建筑垃圾，投标人自行考虑予以报价，结算时不予调整。

（三）品牌要求★
主要设备材料推荐品牌表，投标人应当在推荐品牌中选择。投标人如自报品牌，应当在答疑期间向招标人提出并经书面同意，品牌知名度及档次不应低于推荐品牌型号。如未在投标文件中明确所投品牌，招标人应当视其为未实质性响应竞争性磋商文件。

序号
材 料 名 称
规格型号等特殊要求
推  荐  品  牌
1
变压器
630KVA/550KVA；厂家调试合格产品成套供货，并随车提供相应报告、合格证
镇江天力变压器有限公司、天津通安变压器有限公司、江苏华鹏变压器有限公司
2
高压环网柜
江苏华林电力科技有限公司、江苏浩能电力科技有限公司、江苏尔悦电力设备有限公司
3

智能框架断路器        塑壳断路器

浙江正泰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德力西电气有限公司、常熟开关制造有限公司
4

箱变箱体

张家港天灵电气有限公司、盐城金地电力设备有限公司、句容通源电器有限公司
5
电容补偿元器件

南京卡鹏科技有限公司、实德电气集团有限公司、指月集团有限公司
6

电力电缆


江南、上上、天龙伟业
7

灭火器
海湾消防、上海松江、北京利达
8
低压配电柜

施耐德、ABB、西门子
9
钢材

马钢、沙钢、南钢

10
镀锌钢管

马钢、沙钢、永钢、南钢

投标人如自报品牌，应在答疑期间向招标人提出并经同意，品牌知名度及档次不应低于推荐品牌型号；如未在投标文件中明确所投品牌，中标后由招标人在推荐品牌中任意指定。
（四）其他
     1.本工程量清单作为投标人报价的基础之一，投标人应结合招标文件、取费文件、技术规范等确定投标报价；
    2.各投标人根据施工情况和施工组织设计，自行测算相应的措施费用；
    3.对招标人所列的措施项目，投标人可根据工程实际与施工组织设计进行增补，但不应更改招标人已列措施项目；结算时，承包人不得以招标工程措施项目清单缺项为由要求新增措施费用； 

4.各投标人报价中须综合考虑墙面、地面、顶棚原结构面与装饰层的基层处理；
5.各投标人报价中须综合考虑石材、地砖的切割、表面处理及成品保护等相关费用，结算时不再计取；

6.投标报价应根据投标人实际情况自主进行，并最大限度地满足竞争性磋商文件的要求，但不得低于成本。应充分考虑政策性风险、市场风险、环保措施、有害物质排放指标控制、处理和施工过程中可能发生的其他费用进行报价。

7.投标单位于投标前应勘察现场，分析施工条件（水、电、路、渣土堆放、施工便道的修建等）。现场水电条件是否满足施工要求，承包人按其自身需要，考虑是否需要自备电源发电；招标人对于现有的施工条件将不增加任何投入，涉及到的（水、电、路、渣土堆放、施工便道的修建等）须增加投入的因素，在投标报价中予以考虑，结算时不得调整。对于现场的实际情况、周边环境影响、道路运输、围档要求夜间照明、专人现场安全看护等在报价中考虑，结算时不得增加与此有关的费用。

8.工程量清单特征描述不全时，应结合目前现状，并应当综合考虑施工规范、地方规章等的要求，所产生的费用计入投标报价中；清单特征未描述的，但相关规范注明的工作内容，投标人在报价中应充分考虑“工作内容”所产生的费用，列入相应报价中。

9.投标单位必须在投标时自行充分考虑赶工措施费、脚手架、临时措施费、基槽降水排水等各项措施费（含模板），中标后，结算时除安全文明措施费外均不予调整(合同约定除外)。

10.投标人必须综合考虑本工程建成所需配合的各专业施工内容。

11.投标人在报价时须考虑工程交付使用前政府或有关部门要求暂停施工（如：中考、高考、雾霾天气、公祭日、节日或活动等行政性通知）而发生的各项费用，计入投标报价进行包干，无论是否列项计入，一旦中标，招标人概不调整此类费用。

12.投标人在报价中需综合考虑与专业分包商、材料设备供应商及专业包及相关单位的实施配合，制定切实可行的进度计划，并提供明确的材料进场计划，落实相应实现计划的措施，以及必要的赶工措施，对合理的工艺搭接和组织搭接所发生的费用，计入投标报价进行包干，无论是否列项计入，一旦中标，招标人概不调整此类费用。

13.本工程现场安全文明施工措施和扬尘控制必须符合相应规定。施工现场所有车辆出入口必须配备符合相关部门要求的洗车池，所有进出入工地的工程车辆，必须进入清洗台进行清洗，车辆洗干净才能上路，相关费用请投标人在投标报价中综合考虑。

14.投标人根据竞争性磋商文件给定的工期，且应充分考虑本工程所处地区的自然气候、人文地理条件、招标人分区或分阶段提前使用等可估计的原因导致的工期影响，自行测算各项赶工费用，计入报价，一旦中标，不再调整此类赶工费用。

15.投标人应对清单中的每一个项目进行报价（包括综合单价及合价），如漏报或少报项目，均视为其费用已含在其他项目的综合单价或合价中，结算时不调整。

16.乙供材料必须满足设计图纸和规范的要求且是环保产品的合格品，同时必须满足相应技术规范或技术标准的要求。并根据竞争性磋商文件的要求填写承包人供应材料一览表，注明：品牌、规格、型号、产地、数量、单价、合价。

17.材料费：由投标人考虑市场行情自主报价；上下力费及二次搬运费，由各投标人自报，含在报价中，结算时不作调整；无论投标人是否在投标报价时明确列出此项费用，均视为已含在投标报价中。

18.施工过程中不能污染、破坏现有路面。如有污染、破坏要及时恢复。在投标报价中必须予以考虑，结算时不得调整。

19.市容、环保（含夜间施工）、街道、交警、派出所和附近居民协调的一切费用一并计入报价。施工垃圾外运由承包方自理，不得混入土方内外运。

20.噪声及排污费由各投标人自行考虑，计入投标报价。

21.本工程交叉作业配合费由投标人在报价中自行考虑，后期施工不予另行计量支付。

22.所有石材、块料面层等施工应考虑防腐、酸洗、打蜡、切角、磨边、折边、对缝和铜条嵌缝、勾缝剂、粘结剂的要求，并达到验收规范条件，费用计入相应清单的报价中。

23.对于总价措施项目除安全文明施工费、按质论价费按规定的费率调整及合同另行约定的外，其余总价措施项目请投标人在报价中充分考虑，结算时不予调整。

24.单价措施项目工程工程量为1项的项目，请投标人在报价中充分考虑，结算时不予调整（本项目中沥青摊铺机、振动压路机、挖掘机、铲运机、装载机等大型机械设备进出场及安拆一项，投标人自行报价，结算不作调整）。

25.涉及相关施工手续和周边关系协调投标人自行解决。

26.因投标人施工造成居民投诉、相关主管部门罚款由投标人承担。

27.本工程要求的硬化地面、渣土外运车辆冲洗、现场电子监控设备等费用包含在安全文明措施费中，结算时不得增加相关费用。

28.请投标人根据政府部门的相关规定将冲洗台设置位置、功能等必须满足土方外运、计入报价中，功能等必须满足施工需要及甲方要求，所有费用需在投标报价中充分考虑。

29.本工程的所有材料进场需经监理、发包人认可方能使用，否则发包人有权要求进场材料全部撤场，一切损失由承包人自行承担。

30.投标人应考虑成品保护、现场管线保护、设施保护、运输条件及场内运输等一切可能发生的费用，包含在报价中，结算时不得增加相关费用。



